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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5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亦无议案被变更或被否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

"

东北电气

"

）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知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28

日

9

时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苏伟国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代表

2

名， 持有和代表的有表决权股数

457,501,870

股，占本公司发行总股本

873,370,000

股的

52.38%

，出席会议并投票

表决的股数

212,095,346

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如下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并通过《出售沈阳兆利高压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之

10.2%

股权投资》：

本公司将全资附属公司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沈阳兆利高压

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之

10.2%

股权以人民币

1.03

亿元为代价出售给新东北电气集

团销售有限公司（出售详情参见公告）

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212,095,346

股， 占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并投票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仇辉、马云鹤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二零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3

、所有议案的原本。

特此公告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

指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

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管理

人）自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始，对旗下基金所持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

行估值（详见本管理人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的有关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本管理人

对旗下基金所持泸州老窖（代码

０００５６８

）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

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

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否

高管变更类型（代任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否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 否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是

高管变更类型（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否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否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否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否

高管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否

高管变更类型（代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否

高管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否

注：

－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熊科金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

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

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２３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任职于江西省水利厅；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任中国银行江西省信托投资公司营业部总

经理、 公司证券管理部负责人；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任

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营业部总经理， 基金部负责人；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华夏证券公司江西管理总部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任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营业部

总经理、 公司证券总部负责人；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

中国银河证券公司基金部负责人、银河基金公司筹备组负责

人；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注：

－

２．１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任职事项，已经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号】

１８５７

号文核准批复。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０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嘉实成

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成长收

益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

０．８４６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元）

１

，

１００

，

５４７

，

４１９．２３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１．６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１

年的第一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基金份额登

记过户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可

赎回起始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周一）。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２

）因本次分红导致基金净值变化，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

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３

）权益登记日当日， 申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不享有本次分红

权益。

（

４

）如果投资者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本公司注册登记系统将其分红方式默

认为现金方式，投资者可通过查询了解本基金目前的分红设置状态。

（

５

）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本基金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

式。 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

准。 投资者可以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

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敬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０

日到本基金销售网点办理变

更手续。？

（

６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本基金有关详情：

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

８８００

。

②

基金代销机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

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深圳

发展银行、北京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青岛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南京银行、东

莞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徽商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温州银行、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浙商银行、江苏银行、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洛阳银行、深圳农村

商业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烟台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哈尔滨银行、天津银

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中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中国

银河证券、国都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兴业证券 、国盛证券 、东方证券、平安证券、

招商证券、财富证券 、东吴证券 、中信万通证券、山西证券 、南京证券、民生证

券、渤海证券、光大证券、浙商证券、国信证券 、安信证券、长城证券、东北证券 、

华泰证券、广发证券、长江证券、国海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国元证券、华西证券、

德邦证券、湘财证券、东海证券 、中航证券 、宏源证券 、世纪证券 、西部证券、国

联证券 、金元证券、中信金通证券、中银国际证券、恒泰证券 、广州证券、新时代

证券、上海证券、中原证券、华龙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大同证券、齐鲁证券、

国金证券、财通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投证券、瑞银证券、华鑫证券、中山证券、中

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厦门证券、江海证

券、爱建证券、华宝证券、方正证券、英大证券、西南证券、日信证券、华福证券、信

达证券、东兴证券、华融证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１６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１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上海佰孚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３％

以上的股东，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提名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提名赵淑文女士为本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将该提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周一）上午九时；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环城东路

１２３

弄

１

号一楼报告厅；

（三）会议投票方式：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赵丙贤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５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７

，

５９７

，

６７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３５％

。

公司现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１０

人；现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

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１６７

，

５９４

，

６７０ ９９．９９８％ 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０

是

２

关于补选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６７

，

５９７

，

６７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鹏律师、梁娜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５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收到张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伟

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及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伟先生辞去总经理及董事职务的

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总经理。 张伟先生同时辞去董事职务，公司不存在因上

述辞职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规定程

序提名合适人选提交有关会议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张伟先生在担任总经理职务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

献。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６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分别以送

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在成

都市蜀西路

４２

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

到

７

名；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补建先生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经审议，

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延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议案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

事会届满（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陈延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次任命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刊登的《三泰电子：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陈延明先生简历

男，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出生，电子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ＭＢＡ

）硕士，计算机及应

用工程师。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进入成都锦江电机厂（国营第

７８４

厂）工作，历任录像机开

发中心设计员、 工程师，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开始历任企划部副部长、 生产物资部副部

长、营销部副部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进入夏新电子成都分公司工作，历任商场部经

理、

ＡＶ

推广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进入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历任终端事业部、金融设备事业部副总经理、公司监事等职务，

２００３

年

起任职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任职公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兼营销总监期间， 主要负责公司与国内各大银行总行业务关系沟通及协

调。 具备较丰富的营销及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熟悉行业及公司的情况，同时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个人素养。

陈延明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目前持有

５３

万股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７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开始

二、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蜀汉路

２４９

号成都润邦国际酒店二十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六、会议议题：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提案内容请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３．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

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５

：

００

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应在会前提交

原件。 不接受电话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蜀西路

４２

号公司总部证券事务部。

九、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暂定半天。

２．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高科技产业园区蜀西路

４２

号

邮编：

６１００９１

联系人：林向春

电话：

０２８－８７５０６８７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５０６９８０

３．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二（一一年 月 日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授权表决情况：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若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则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聘任及增补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成都三

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总经理辞职、高级管理人员的聘

任以及增补董事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经核查，张伟先生确因个人原因辞去总经理及董事职务，公司不存在因上

述辞职而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况。 张伟先生申请辞去总经理、

董事职务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其辞职

不会对公司经营工作造成实质影响。

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同意张伟先生辞去总经理、董事职务，并对其担任总经

理、董事职务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２

、 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讨

论的《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认真审查了陈延明先生的教育

背景、专业能力及身体状况，判定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未发现陈延明先生有《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

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陈延明先生担任公

司总经理，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总

经理工作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陈延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３

、 我们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讨

论的《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就上述议案所涉及的事宜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真审查了陈延明先生个人履历等材料，没有发现存在《公

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现象，任职

资格合法，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本次增补陈延明先生为公司董事，经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个人独立判断， 同意公司董事会增补陈延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董事，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陈 宏 王治安 周友苏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1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二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

"

世纪证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和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福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1

年

11

月

29

日起增加世纪证券、 安信证券和华福证券代理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销售业务。

特别提示：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2011

年

11

月

29

日为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世纪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42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42

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联系人：方文

联系电话：

0755-83199599

转

8133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0755-83199511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0755-83199545

网址：

www.csco.com.cn

世纪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

等业务：

深圳、北京、上海、南昌、抚州、新余、东莞、长沙、南京、昆明、广州、樟树、景

德镇、宜春、九江、赣州、吉安等。

2.

安信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8

号中国凤凰大厦

1

栋

9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

0755-82825551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1001

传真：

0755-82558355

网址：

www.essence.com.cn

安信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

等业务：

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成都、重庆、武汉、长沙、苏州、扬州、石家庄、

绵阳、信阳、郑州、福州、青岛、佛山、许昌、汕头、开封、包头、宜昌、嘉兴、三门峡

等。

3.

华福证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

8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至

10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联系电话：

0591-87383623

客户服务电话：

0591-96326

传真：

0591-87383610

网址：

www.hfzq.com.cn

华福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

等业务：

福州、上海、宁德、福鼎、福安、连江、长乐、福清、平潭、闽侯、莆田、仙游、泉

州、石狮、晋江、安溪、惠安、南安、厦门、漳州、龙海、漳浦、龙岩、上杭、漳平、长

汀、永安、三明、尤溪、南平、古田、永春、建阳等。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9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自

2011

年

11

月

28

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

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

"

泸州老窖（证券

代码：

000568

）

"

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

考方法》中的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

www.efunds.com.cn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9

日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1-038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公告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2011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和

2011

年

7

月

15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议

案》（公告详见

2011

年

6

月

8

日和

2011

年

7

月

16

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 和 《证券时报》）， 该事项已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2011

】

MTN240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批准（公告详见

2011

年

11

月

18

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2011

年

11

月

25

日， 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人民币

14

亿元在银行

间市场发行完毕，主承销商为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期限为

5

年，票面利率

6.74%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调整负债结构。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506

证券简称：中润投资 公告编号：

2011-028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接股东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知：原质押给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的本公司

16,000,000

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67%)

已解除质押，并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现持有本公司

364,570,000

股份 （均为限售

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091%

。 截止目前，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本公司用于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292,440,0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774%

。

特此公告。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9

日


